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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12A23-1_《稅法與實務(上)》_修訂表 

【十七版_2023/03/02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140 (2) 

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，每人得自遺產

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（112 年度適用標準為

五十萬元）。其有未成年者，並得按其年齡

距屆滿成年之年數，每年加扣四十萬元（111

年度適用標準為五十萬元）。但親等進者拋

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，扣除之數額

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。 

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，每人得自遺產

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（112 年度適用標準為

五十萬元）。其有未成年者，並得按其年齡

距屆滿成年之年數，每年加扣四十萬元（112

年度適用標準為五十萬元）。但親等進者拋

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，扣除之數額

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。 

 

170 

表格「贈與

稅→免稅

額」 

每年 224 萬元。 每年 244 萬元。 

 

382 第 3 題 

112 會計年度之…？ 

(1)… 

(2)… 

(3)… 

本題為誤植，故刪除。 

 

383 
第 4 題 

第 5 題 

4.所得稅法第 23 條… 

5.依所得稅法規定… 

3.所得稅法第 23 條… 

4.依所得稅法規定…  

 

(更新日期：2023-07-3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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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23/03/29 新增第 140 頁修訂。 

2023/03/30 新增第 170 頁修訂。 

2023/07/03 新增第 382、383 頁修訂。 

 


